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 

中華民國 101年 02月 03日於 校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5年 01月 20日於 校務會議修定 

 

一、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 10月 21日中市教中字第 1000072310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 100年 9月 6日臺環字第 1000153196B號函辦理。 

二、目的：本校基於維持學校團體秩序、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以維護學習成效、維護

教職員工生健康、教導行動電話使用禮儀及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

要，特訂定本校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三、為維護校園安寧及尊重他人權益，教職員工及其他人（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等，

應正確使用行動電話並注意以下事項： 

(一)上課（含自習課、課後輔導及外堂課等）、定期評量、早自習、午休、集會

及其他公開場合，應關機。 

(二)早自習前及放學後，倘需要使用行動電話，應選擇於空曠處或室內角落進

行，並儘量降低音量，以免造成他人困擾或騷擾他人隱私。 

(三)使用行動電話應以不影響教學、學習及個人生活作息為原則。 

四、學生使用管理規定： 

(一)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應用於與父母或監護人之間的聯繫。 

(二)攜帶規定： 

1.欲申請攜帶手機者自行向學校領取手機保管申請書(附件)，填妥並請監護

人簽章後交回，核准後始可攜帶到校。 

2.每日到校後關機交由導師保管，於放學後領回。 

(三)違規處置： 

1.在校未經許可違規開機使用手機經查獲屬實者，依情節輕重至少處罰警告

乙次以上，累犯者加重處分。 

2.未申請手機保管書而在校違規攜帶手機(含放學後)經查獲者，警告乙次，

累犯者加重處分。 

3.前兩項處罰包括手機暫時保管一週後於放學時間學生自行向生教組領

回，或於保管期間內家長親自領回。 

五、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手機保管申請書 
1.申請人：    年    班，姓名           。 

2.申請事由：                                           

3.申請保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6 月 30 日止。 

4.保管時間：每日到校後繳交至導師，下午放學領回。（保管時間內請自行關機） 

5.由導師保管至放學，保管期間若有需要可以向導師申請使用，但未申請而違規攜帶

手機則記警告，暫為保管的手機事後由家長親自領回或保管一星期，以防止再次違

規。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生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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